
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文件

济审服字〔2019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政务服务
回访评价系统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进驻市为民服务中心各部门单位，各科室：

《济宁市政务服务回访评价系统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局

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19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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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政务服务回访评价系统
工作规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按照《济宁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六

大专项行动计划》（济发[2019]8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完善

政务服务回访评价机制，在市为民服务中心启用政务服务回访评

价系统（以下简称回访评价系统）。该系统由自动回访、整改落

实、督查核实、分析研判、考核预警、综合回访、系统管理七个

功能模块组成，为政务服务回访评价提供应用支撑。

第二条 为确保回访评价系统高效运行，根据相关政策规定

和技术标准，结合政务服务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则。相关县市

区（功能区）行政审批服务局及进驻的窗口单位要根据此规则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细则，全力做好群众回访评

价工作。

第三条 回访评价系统工作设立自上而下，分级负责管理的

组织机构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明确分管领导和专职人员，负责系

统的管理维护、督查督办、统计考核等工作。

第四条 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行政审批服务局要明确分管领

导和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，各进驻的窗口单位的首席代表为第

一责任人，窗口服务人员和承办人员是回访评价系统工作的直接

责任人。各窗口单位要设立联络员，具体承接本窗口的不满意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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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整改落实工作。

第二章 工作机制

第五条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推进政务服务回访评价系统

建设和应用，建立健全政务服务回访评价工作机制。

第六条 开展三级回访式工作流程。充分利用回访评价系统，

科学设计回访方式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窗口单位工作量，最大限度

地提升回访效果。采用三级回访：一级自动全面回访，实现回访

评价与窗口受理业务逐一实时对接，采用微信、手机 APP、短信

进行回访，动态、全面地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。二级窗口整改回

访。系统将一级回访中群众不满意的业务自动生成待办事项，同

时推送到窗口和本级督查部门，窗口单位可通过电话回访、上门

走访等形式与不满意群众进行沟通，了解原因，消除误解，反馈

整改情况，争取理解和满意，并在系统内提交整改落实情况报告。

督查部门在此环节可全程跟踪督导核查。整改报告提交后，系统

再次自动回访群众，如再次不满意将采取三级督查核实回访。督

查部门对两次回访不满意的事项逐一进行电话或当面核实，判断

是否为无效投诉，是否存在过错责任，并在系统内提交督查核实

报告，确保群众不满意事项真正整改到位。除上述三级回访外，

督查部门还将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动态抽查回访，确保回访情况真

实有效。

第七条 经市为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的业务，在办结后的 48

小时内，由微信公众号、手机 APP、短信平台发送回访信息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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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级自动回访，回访结果自动导入回访评价系统。当事人在

48 小时内未回复，系统默认为满意。如当事人不满意，责任窗

口单位应在当天（24 小时内）进行电话回访，听取服务对象对

窗口服务的意见和建议，3 日内形成整改落实报告提交系统。

第八条 窗口责任单位开展二级回访。自动回访不满意数据

由系统自动导入“整改落实”模块。窗口责任人员通过系统菜单

对回访不满意事项进行查看核实，在落实情况中根据实际回访情

况如实填写整改情况，然后提交。

第九条 督查部门开展三级回访。不满意事项经整改提交后，

系统再次自动回访，如不满意将进行“督查核实”模块，由市为

民服务中心督查指导科通过电话或当面回访当事人进行核实，将

核实情况录入系统，如出现无效投诉，将直接做办结处理；如核

实不符实的，将再次退回，重新整改；如确存在违规违法问题，

将直接启动问责机制。

第十条 系统自动对三级回访结果进行汇总统计分析，并通

过分析研判、考核预警两个模块提供定制时间段内的业务信息、

回访结果、数据指标等，从而反映出涉及政务服务带有普遍性、

警示性的问题，继而查找原因，分析研究问题根源，提出督查建

议，编发分析报告供领导参考。

第三章 职责分工

第十一条 回访评价系统运转工作由市为民服务中心负责组

织、协调、监督考核；各业务科室负责分工维护，建立数据实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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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、规范办理落实、动态监督考核的长效工作机制。

第十二条 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对回访

评价系统推送至本局进驻窗口的事项跟踪督办和电话回访，并对

本单位受理的事项进行处置、推送。各级进驻窗口单位负责本窗

口或受理业务范围内回访评价事项的具体办理工作。

第十三条 窗口服务人员应提醒办事群众如实填写联系方

式，并及时、准确录入对应办理事项，确保一事一评议，提高回

访系统有效回访率。

第四章 监督考核

第十四条 回访评价工作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监督考核。定

期进行通报，结果计入进驻窗口单位工作考核分值中，并纳入派

驻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政务服务工作考核之中。

第十五条 对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回访评价系统运行中的 5

个指标进行考核，根据得分数高低进行排序，满分 100 分，：①

有效回访率占 20 分，得分为 20×（有效回访数量÷总业务量×

100%）；②初次满意率占 20 分，20×（一级回访满意数量÷有效

回访数量×100%）③二级满意率占 20 分，20×（回访满意数量

÷二级回访数量×100%）；④初次督查满意率占 20 分，20×（初

次督查核实满意数量÷督查核实数量×100%)；⑤退回满意率占

20 分，20×（二次督查满意数量÷二次督查核实数量×100%）。5

个指标分别计分，总分为最终成绩分。

每季度月末 25 日前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报送本季度《政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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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回访评价工作季度分析总结报告》，包括基本情况、数据分

析、存在问题、下步建议，不报的扣 10 分，质量不高的扣 5 分。

回访评价工作落实情况抽查。每季度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对

回访评价系统中整改落实和督查核实情况进行电话抽查，原则上

每季度各县市局（功能区）抽查 20 起，发现情况不实或弄虚作

假的，每起扣 5 分（此项扣分无最高分值限制）。

第十六条 对市为民服务中心的进驻窗口按有效回访率和群

众满意率来进行考核，具体考核计算标准为：①有效回访率（有

效回访数量÷总业务量），85%为标准；②群众满意率：初次回访

满意率（初次回访满意数量÷有效回访数量×100%）+二级满意

率（二级回访满意数量÷二次回访数量×100%）/2，95%为标准；

低于标准值，每低 1 个百分点扣 1 分，总分值为 20 分，扣完为

止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19 年 5月 22日印发


